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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体育学院文件  
 

校教发〔2020〕43 号 
 

 

 

关于印发《南京体育学院本科生奖励学分 
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各单位、各部门： 

《南京体育学院本科生奖励学分实施管理办法》已经校党

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南京体育学院 

202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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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体育学院本科生奖励学分实施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本科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专业

技能的培养，促进广大学生个性化发展和提升综合能力素质，鼓

励人才冒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奖励学分制度，根据《南

京体育学院关于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结合学校本

科教学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奖励性质 

本办法所指的奖励学分，是指全日制本科生在校期间发挥自

身特长，参加或从事超出本专业培养计划要求的竞赛、实践、科

研等活动，取得优异成绩和优秀成果，获得重要表彰和荣誉，符

合本办法规定所给予奖励的学分。 

第三条  认定类别 

（一）语言类 

（二）学术科研类 

（三）职业资格证书类 

（四）社会实践类 

（五）荣誉表彰类 

（六）竞赛类 

第四条  奖励对象 

奖励学分获得对象为全日制在读本科生（执行优秀运动员培

养方案的学生除外），申请奖励学分的资格获取时间为本科生在

校学习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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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申请、认定与管理 

1.学校每学期初受理奖励学分的申报工作。由学生本人如实

填写《南京体育学院本科学生奖励学分申请表》，并附上证书或

相关证明材料，提交所在二级学院。 

2.各二级学院对学生申请材料填写的规范性、证明材料的齐

全性以及申报事由的合理性进行核查，对不符合奖励标准的申请

予以排除。 

3.各二级学院根据学生所提交材料证明进行学分认定。对认

定结果在学院内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将

学分认定结果进行汇总整理，签字盖章后报至教务处教务科。 

4.对公示无异议的奖励学分申请者，由二级学院通知学生，

并发给学生奖励学分证书。 

5.本办法中未列入的其他项目，也可提出申请，由二级学院

对应本办法相关条款和规定进行审核、认定，并经教务处同意后

进行公示。 

6.学分认定的真实性由二级学院负责，对弄虚作假者，一经

核实，严肃处理。 

7.学生在校期间，同一成果、同一竞赛项目累次获奖，只能

进行一次申请学分奖励。竞赛类集体奖项与个人奖项有重复的，

不重复奖励——取最高值计奖励学分，但不同类别的奖励学分可

进行累加。 

第六条  奖励学分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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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学分记入学籍档案，可用于： 

1.冲消必修课相同学分的不及格记录（不及格课程仍需补考

或重修），但不再以选修学分使用。 

2.冲抵培养计划中相应的院和各专业任意选修课的学分，但

不能替代其他课程的学分。 

3.经认定符合规定的，在冲抵相应的选修课成绩记载时按90

分记入。 

4.对于抵消课程学分之后剩余的奖励学分，记入学生“实践

教学环节”学分。 

5.奖励学分的使用限额为8个学分，且不得重复使用。 

第七条  其他 

1.本修订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2.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1.南京体育学院本科学生奖励学分申请表 

2.南京体育学院学分奖励项目及学分奖励标准（不含

竞赛类） 

3.南京体育学院竞赛类活动级别划分与学分奖励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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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南京体育学院本科学生奖励学分申请表 
 

                       申报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学  号 
 

所在学院 
 

所在专业 
 

班  级 
 

身份证号 
 

申报陈述 

 

项目类型 
□语言类   □学术科研类  □职业资格证书类 

 

□社会实践类  □荣誉表彰类  □竞赛类 □其他 

项目级别 
 

申报分值 
 

 
 

申报材料

目 录 

 

 

 

 

 
申报人签名： 

审批流程 

 

所在学院      

初审意见 

 

系主任意见： 

  

学   院 

意 见 

教务员意见： 

院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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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南京体育学院学分奖励项目及学分奖励标准 

（不含竞赛类） 
 

类别 

 

项目 

 

项目级别 
奖励

分值 

 

             备注 

 

语

言

类 

 

普通话水平测试 

一级甲等 1.5 分 少数名族学生在原有奖励学分基础上加 1分 

一级乙等 1 分 

二级甲等 0.5 分 

小语种等级考试 

（日、俄、韩、法、德

等） 

 

—— 

1-2 分 依所获证书的等级难度酌情而定 

 

 

 

 

 

学 术 

科研类 

 

参加学术会议 

省级学术会议 1-3 分 省级投稿被录用且为第一作者3分、一等奖3

分、二等奖2分、三等奖1分； 

国家级投稿被录用且为第一作者6分、一等奖

6分、二等奖5分、三等奖4分； 

 

 

全国性学术会议 4-6 分 

发表学术论文 普刊 2 分 第一作者 2 分、第二作者  1 分；其余不奖； 

核心期刊 4 分 第一作者 4 分、第二作者      2 分；其余不奖； 

 

参与科研项目 

 

校级以上科研项目 

 

1-2 分 

参加者均为1分，在此基础上主持人另加1分、

省级项目前三名另加1分、国家级项目前五名

另加1分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 

最终成果在正规刊物发表 —— 参照发表学术论文类奖励标准； 

最终成果被学术会议录用 参照参加学术会议类奖励标准； 

最终成果被相关企业采用 3 分 须有相关企业证明； 

最终成果参加创新创业大赛

获奖 

 —— 参照竞赛类奖励标准； 

国家级

职业资

格证书

类 

游泳救生员、营养

师、健身教练、社

会体育指导员、体

育场馆管理员等 

中级 1 分 裁判、教练等级证书不奖励学分； 

 

高级 

 
2 分 

社  会  

实践类 

志愿服务 —— 1 分 实践时间较长，实践活动中表现优秀。就业实

习、勤工俭学等不予奖励； 其他实践活动 —— 1 分 

 

荣 誉 

表彰类 

省级三好学生、省级

优秀学生干部、受省

级表彰者 

 

—— 

 
2 分 

 

好人好事、见义勇

为、拾金不昧等 

 —— 1-3 分 须经查证属实；酌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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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南京体育学院竞赛类活动级别划分与 

学分奖励标准 

 

注：1.竞赛类活动包括体育赛事、文艺展演、学科竞赛、科技创新等。 

2.体育赛事中，非奥运会项目的奖励标准（竞赛级别）降一级。 

3.奥运项目包括夏季奥运会项目和冬季奥运会项目。奥运项目的确定以距离申请学分日期最近的一

次奥运会的竞赛项目为准。 

4.武术类竞赛项目与奥运项目享受同等奖励标准。 

5.团体运动项目中足球、篮球、排球运动的奖励人员数量分别不得超于 19、12、12。 

竞赛                            

级别 

 
            竞赛类型 

获奖名次（等级）与奖励学分标准 

一等奖 

（第 1 名） 

二等奖 

（第 2、3 名） 

三等奖 

（第4、5、6 名） 

 

特级 

1.全运会； 
2.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学术团体组织的
世界性竞赛类活动； 
4.国际间的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等； 
5.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挑战杯”、“创青春”竞赛； 

凡参与本级竞赛，即对个人项目、团体项目参赛者分别予以 4 
分、2 分的奖励； 
如参赛者代表我校获得突破性成绩，则对个人项目、团体项
目参赛者分别予以 6 分、3 分的奖励； 

个人项目（8 分） 

团体项目（8 分） 

个人项目（8 分）

团体项目（8 分） 

个人项目（8 分）

团体项目（6 分） 

 

一级 

1.大运会； 
2.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举办的赛事； 
3.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 
4.教育部、工业与信息化部、科技部、团中央
等政府部门主办的竞赛类活动； 

个人项目（8 分） 

团体项目（4 分） 

个人项目（7 分） 

团体项目（3.5 分） 

个人项目（6 分）

团体项目（3 分） 

 

 

二级 

1.省运会； 
2.全国高校（大学生）单项赛事； 
3.全国体育院校比赛或全国相关院校比赛等； 
4.全国大学生XX联赛（CUBA、CUVA、CUFL等）； 
5.全国性赛事省级分区赛； 
6.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举办的体育赛事； 
7.全国大学生文化艺术比赛； 
8.省级创新创业类比赛； 

个人项目（6 分） 

团体项目（3 分） 

个人项目（5 分） 

团体项目（2.5 分） 

个人项目（4 分）

团体项目（2 分） 

 

三级 

1.省级大学生艺术展演、文化艺术比赛； 
2.教育部委托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国家
一级学会主办的竞赛类活动； 
3.省级政府及其各厅、局、委主办的全省范围
的竞赛类活动； 

个人项目（4 分） 

团体项目（2 分） 

个人项目（3 分） 

团体项目（1.5 分） 

 个人项目（2 分）     

团体项目（1 分） 

 
 

四级 

1.省级单项体育协会举办的体育赛事； 
2.省教育厅委托各学科省级学会、团体主办的
全省范围的大学生体育赛事、文艺汇演、学科
竞赛、科技创新等竞赛； 

个人项目（2 分） 

团体项目（1 分） 

个人项目（1 分） 

 团体项目（0.5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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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体育学院办公室   2020年 10月 30日印发 

 


